
CC772022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民生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通动
力”、“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３１４１，８１４１
末“５”位数 １４３２２，３９３２２，６４３２２，８９３２２
末“７”位数 ７４４６６６３
末“８”位数 ９６２０８９１５，４６２０８９１５，５３６３６１１３，０３６３６１１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４２１９１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通动力”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６，３５２．９４１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２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民生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３５２．９４１２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７２．８８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
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０．５８８２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５２．５０５３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５．５５％；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３５．１２５９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８．４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８７．６３１２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３．９７％，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８２．９５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４４８．８６００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４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６．４５００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８．６０％。 根据《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６４２．６３８３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０，９３１，０００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３５５．７６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１．４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０９．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６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０１３６１０５％，有效申
购倍数为４，１６４．３０５０７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５２．５０５３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５．５５％；其他战略投资者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５３５．１２５９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８．４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８８７．６３１２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３．９７％，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８２．９５７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
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月 ）

１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２，８８１，４４８ ２０９，９９９，９３０．２４ １２

２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４，４２３ １９，９９９，９４８．２４ １２

３ 山东省财欣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１，６３５ ２９，９９９，９５８．８０ １２

４ 无锡山水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７２，１１８ ９９，９９９，９５９．８４ １２

５ 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１，６３５ ２９，９９９，９５８．８０ １２

６ 中信建投软通动力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３４６，７０６ １７１，０２７，９３３．２８ １２

７ 中信建投软通动力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７８，３４７ ８５，８７７，９２９．３６ １２

合计 ８，８７６，３１２ ６４６，９０５，６１８．５６ －

注１：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注２：联席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０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

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２７０．５８８２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８７．６３１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３．９７％。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３８２．９５７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四）限售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
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
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
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３２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１１７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０９２，５９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５９６，９６０．００ ７０．６３％ ２４，８７４，７８７ ７４．１３％ ０．０６９１５５０３％
Ｂ类投资者 １４，２７０．００ ０．２８％ ９０，９２５ ０．２７％ ０．０６３７１７５９％

Ｃ类投资者 １，４８１，３６０．００ ２９．０９％ ８，５９１，８８８ ２５．６０％ ０．０５８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５，０９２，５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５５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８９４９６％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１，００５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９、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８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木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０２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青木股份”，股票
代码为“３０１１１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６６７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６３．１０元 ／股。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３．３３３３万
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６３．０８５６元 ／股，故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兴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６６．６６６６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４％。

最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３．３３３３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６．６６６６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６．６６６７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２５．０００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７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９％。

根据《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３４７．４３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３，２００，５００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０４９，５０１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０．３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９５０，５００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９．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７５８９５４％。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须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
截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６６，６６６ ４２，０６６，６２４．６０ ２４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８２８，５９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９３，９８４，３４４．５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２１，９０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７，６９２，２０５．５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０４９，５０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０７，９２３，５１３．１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８，０４９，５０１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８０８，７５０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５％，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４．８５％。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２１，９０５股，包销金额为７，６９２，２０５．５０元。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７６％，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７３％。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发行人：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５４５．３４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２０２２］１２８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
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４，５４５．３４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８，１８１．３４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２７．２６７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略投资者最终配
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０２２．６７３０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５．４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刊登的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Ｔ－１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
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１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２５２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４８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６，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１，２００，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２，８００，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４日（Ｔ＋２）刊登的《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Ｔ－１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 ，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
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
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3,05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9%，本
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12,155.8824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52.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
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8.25 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9.25 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将在
2022年 3月 14日（T+2）刊登的《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3 月 9 日（T-1 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中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瑞新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62 号）。 本次发行采
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1.0000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600.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1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41.8524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3.54%，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8.2976 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2,778.9976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4%；网上发行
数量为 680.1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66%。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斯瑞新材于 2022 年 3 月 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斯瑞新材”A 股 680.15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2 年 3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 2022 年 3 月 9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
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9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
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044,68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0,221,945,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50517% 。 配号总数为 60,443,890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
100,060,443,88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4,443.42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345.95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33.0476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26.1000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39521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3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9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